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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5年
应急物资采购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事项
	单项
内容
	合计分值
	单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1
	报价部分
	报价
	20
	[bookmark: _GoBack]20
	1.报价最低的为基准报价，得20分。
2.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得分按如下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2
	技术部分
	规格参数
	39
	4
	每有一项产品优于对应产品规格参数的，得1分，最高4分。
	

	
	
	售后服务
	
	35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综合比较，优5分、良3分、一般1分，未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和措施不详细、可行性较差的，不得分。
2.供应商售后服务到场时间，按时间长短得分。1小时内到场服务得10分，3小时内到场服务得5分，3小时以上不得分。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保期，按时间长短得分。质保期最长的为基准时长，得10分；其他供应商的质保期得分按如下公式计算：质保期得分=（质保时长/质保基准时长）×10。
4.供应商免费现场提供使用和维护等技术培训的，得10分。
	

	3
	商务部分
	供应商
综合实力
	41
	5
	根据供应商的公司简介，财务报表和荣誉证书等综合比较，优5分，良3分，一般1分。最高5分。
	

	
	
	同类业绩
	
	6
	供应商近两年与政府部门签订的同类产品销售合同或销售产品在政府组织的应急演练、抢险救援中使用的，每提供一份产品销售合同或产品使用证明得2分，最高得6分，未提供得0分。
	

	
	
	服务承诺
	
	30
	1.承诺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破坏，维修费用全包的，得10分；
2.承诺质保期外，非人为因素破坏，在不需要更换配件的情况下，免费上门维修的，得10分，
3.承诺产品维修期间，能提供替代产品用于应急处置的，得10分。
	



58

